臺東縣急難救助金核發標準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東縣急難救助金核發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自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並歷經一百年六月一日、一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及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日三次修正。本次修正為符社會多元變化、社會福利體系建置與輸送之多元管道、為使生活救助之補助內容得以適度反映物價水準及實務上急難救助之實際需求，爰擬具本標準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1、 新增本府社會工作人員經訪視評估認定後核發急難救助金之程序及應備文件，並酌增文字。（修正條文第三條）
2、 [bookmark: _Hlk231216327]修正生活救助補助金額，並增列「最高補助」規定，以利依個案情形核定補助。（修正條文第四條）
3、 修正川資濟助申請單位及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民營化更名。（修正條文第四條）

